
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     分局（稽徵所、服務處） 

受理獨資組織登記案件收（補）附件告知單 

年  月  日    
營業人名稱  統一編號  

設立    

商

業

登

記

案

件 

 繳驗

證件 

應 補

附件 
書件名稱 

  營業人設立事項表（有應補送文件時，併同補送文件檢附） 

  分支機構負責人與總機構不同時，應加附授權書 

  ※ 稽徵機關得視需要向營業人要求提示負責人國民身分證、戶口名簿或其他 

有效證明文件正本 

籍

課

稅

案

件 

  營業人設立（變更）登記申請書 

 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、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

  分支機構負責人與總機構不同時，應加附授權書 

 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（限制行為能力人經法定代理人允許獨立營業者）（已婚者免
附） 

 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本、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（法定代理人代為
經營者） 

所在地變更   營業人設立（變更）登記申請書        非商業登記案件申請變更登記者，應
加附下列文件： 
◎因轉讓而申請變更登記者： 
（）轉讓契約書副本〈請貼新臺幣 12
元印花稅〉。 
（）如為營業概括承受者，應檢附對

債權人為承受之通知影本或公告
報紙。 

◎繼承登記： 
（）應加附被繼承人全戶戶口名簿影

本及其他證明繼承文件。 
※商業登記案件，營業人對於已登記

之事項向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者，

應於向商業登記主管機關辦妥變更登

記之日起 15日內為之。 

名稱、營業

項 目 、 組

織、資本額

變更 

  

營業人設立（變更）登記申請書 

負責人變更 

  營業人設立（變更）登記申請書 

  非商業登記案件加附負責人身分證影 
本、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

  

分支機構負責人與總機構不同時，應加

附授權書 

停、復業 
  營業人停業、復業、展延停業申請書（停業前已向商業登記主管機關辦妥停業 

登記者，免填，將由稽徵機關逕依登記機關提供停業資料辦理；復業亦同） 

註銷 

  營業人註銷登記申請書。 ※營業人解散、廢止、轉讓或

與其他營業人合併而消滅者，

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

內，填具註銷登記申請書，向

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記。

適用商業登記之營業人，應依

規定先向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

請歇業登記。 

  統一發票購票證(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，送請主

管稽徵機關截廢後得攜回保管) 

  

當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及營業稅繳款

書影本或申報聯（自動報繳者） 

說明 

一、應需補件者，請於 3 日內補正送        號櫃台服務

區，服務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轉       。俾憑

賡續辦理。新設立當期無論有無銷售額，仍請依規定辦

理申報。 

二、本單 1 式 3 聯，經洽辦人簽收後，第 1 聯交付洽辦人，

第 2聯承辦人陳核存查，第 3聯交由服務區備查。 

承辦人員決行 

 

洽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 洽辦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



 


